附件2
	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确认表

	填报单位（公章）：

	单位编号：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认证结果
	认证方式
	认证日期
	死亡/失踪/被判刑/被采取强制措施/被留置等日期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单位协助认证情况汇总：通过认证   人，认证不通过需暂停领取  人。
  
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说明：1.参保单位社保经办人员可通过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https://zwfw.rst.fujian.gov.cn）查询本单位离退休人员认证情况。
    2.认证结果填写“正常/死亡/失踪（失联）/被判刑（含缓刑）/被采取强制措施（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被留置”等；
    3.认证结果除“正常”以外的，应填写死亡/失踪/被判刑/被采取强制措施/被留置等日期，需暂停养老金发放的，填写《参保单位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申报表》（附件3）并提供有关材料；
    4.认证方式可填写“电话联系本人/微信视频/上门走访慰问/现场”等；
    5.认证日期应填写每名退休人员认证的实际日期；
    6.表格需由经办人、单位负责人签字，超过一页的需每页盖章或加盖骑缝章。
    7.咨询联系方式：三明市沙县区政务中心三层机关社保中心7号窗口，电话：0598-8050700。





附件3
	参保单位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

	单位编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社会保障码
	姓 名
	暂停年月
	原  因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以下由社保经办机构填写盖章：

经办：              审核：               审批：              年   月   日







附件4
	参保单位基本养老金恢复发放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

	单位编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社会保障码
	姓 名
	暂停年月
	恢复年月
	原  因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以下由社保经办机构填写盖章：

经办：              审核：               审批：              年   月   日



